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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项目概况 

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位于天津市静海区静海新城东区秀水路南侧、湘

江道西侧，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总面积 152701.2m2，其中，界内使

用面积 148422.8m2，界外处理面积 4278.4m2。地块原为天津市静海区宫家堡村

集体土地。 

受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为查清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

历史活动是否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是否满足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下的人

体健康风险要求，根据国家、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天津市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工作并编制报告。 

1.2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的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四至范围：北至静海新城东区秀水路、

西至仁爱西道、南至规划丽水路、东至规划湘江道，地块调查总面积 152701.2m2，

基于委托方提供的核定用地图转换提取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各

角点坐标见表 1.2-1。本地块核定用地图见图 1.2-1。 

表 1.2–1 调查范围及角点坐标 

地块角点 
X 

（m） 

Y 

（m） 
地块角点 

X 

（m） 

Y 

（m） 

J1 4307210.66 512209.73 J2 4307157.29 512406.69 

J3 4307012.71 512333.18 J4 4306735.34 512237.61 

J5 4306790.31 512036.74 J6 4306909.37 511868.54 

J7 4307162.85 512051.00 J8 4307131.39 512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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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地块核定用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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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目的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土壤

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

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前两款规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报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

织评审。本地块属用途变更住宅用地，需开展土壤环境调查工作。 

（2）通过对地块内土壤、地下水的初步采样监测，调查该地块是否存在污

染，初步确定污染物类型、污染特征、污染程度及范围，对照筛选值及相应标准

进行评价，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明确地块基本信息及污染物含量是否超

过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确定地块是否具有人体健康风险以及是否满足开发为“居

住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为地块规划利用提供决策依据，为土地和环境管理相

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23 号，2020 年 9 月 1 日）； 

（5）《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6）《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2013]7 号）； 

（7）《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 35 号）； 

（8）《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9]61

号）； 

（9）《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部令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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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17 年 7 月 1 日）； 

（10）《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 

（11）《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19 年 12 月 11 日）； 

（12）《关于公开征求<天津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

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2020 年 8

月 7 日）； 

（13）《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文件编

制大纲（试行）>的通知》（2018.4.18）； 

（14）《市环保局市国土房管局市规划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关于印发<污染

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津环保土〔2018〕82 号）； 

（15）《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津

政发[2016]27 号）。 

1.4.2 技术导则、标准及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5）《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 

（ 8 ） 《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 试 行 ） 》

（GB36600-2018）； 

（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1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3）《天津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B29-247-2017）； 

（14）《天津市地基土层序划分技术规程》（DB/T29-19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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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16）《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CJJ/T13-2019）； 

（17）《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18）《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2020 年 3

月）。 

1.4.3 其他技术依据 

1）《天津市地质环境图集》（地质出版社，2004 年）。 

1.5 基本原则 

基于地块污染评估内容及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考虑，该地块污染评估应遵循

以下几个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调查

评估过程中所有涉及到的地块参数均来自于地块本身。 

（2）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4-2019）、《工业企业地块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以

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技术文件要求，以系统化和标准化

的方式规范污染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估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保证工作的科

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1.6 工作方案 

本次工作进行至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的初步调查工作阶段，调查工

作的技术路线如图 1.6-1 所示。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主要内容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地块内及周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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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特别是与污染活动有关的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识别和判

断地块污染的可能性。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主要内容是通过现场采样、样品检测以及数据分析，确认地块内污染物种类、

浓度和空间分布，对照筛选值及相应标准进行评价，明确地块基本信息及污染物

含量是否超过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确定地块是否具有人体健康风险以及是否满足

开发为第一类用地的环境质量要求，是否需要进行详细调查，编制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报告。 

 

图 1.6–1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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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染识别 

该阶段调查工作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了

解目标地块历史状况、原平面布局、原址生产活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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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图（图 2.3-3），本项目所在区域不属于南、北排污河的纯污灌农田区。 

（2）历史宫家堡村宅基地 

地块中、南部约 11.5 万平方米的区域原为宫家堡村宅基地，宅基地区域于

2013 年开始陆续收储整理，原有住宅房屋拆除，进行了平整。由于历史上冬季

燃煤的燃烧、煤渣堆放等，可能导致多环芳烃、重金属砷、铅、镉、石油烃等在

土壤环境中累积。 

（3）地块中部填垫堆土 

于 2019 年地块中部逐渐有外来客土填垫，现状面积约 30000m2，高度约 1~2m。

堆土主要为周边建设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拆房土等，以粉质黏土土质为主，含混凝

土块、砖渣和石子等。堆填过程中机械运输作业等，可能存在汽柴油、润滑油等

跑冒滴漏的风险对浅层土壤地下水造成一定影响。 

表 2.1–1 地块内潜在污染源影响分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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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南侧 150~460m 为建材、机加工企业聚集区，主要包括天津市展旭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恒毅鑫装饰材料公司等 11 家小型企业，地块东南 73m 有现

状砂石料厂、东 550~600m 有现状玻璃厂、泰旭机械有限公司。根据其生产特点

及与本地块距离判断污染风险较小，该区域内企业大部分已停产待拆迁。 

其中，景财装饰材料公司、亚泰建材、邢振明五金经营部、砂石料厂、门窗

厂、恒毅鑫装饰材料公司共计 7 家企业主要从事建材、五金件等售卖，污染可能

性小。天津市展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水利钢管厂、天津市威胜液压

千斤顶制造厂、天津市振坤机械有限公司、泰旭机械有限公司共计 5 家机加工企

业，其中天津市静海水利钢管厂、天津市威胜液压千斤顶制造厂、天津市振坤机

械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前后停产。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金属管材切割、加工、

装配、售卖等，无铸造、电镀等工序，产生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烃、苯系物等，普

遍距离本地块较远，对本地块产生污染可能性较小。服装厂主要从事成衣缝制、

包装等，污染可能性较小。天津市福利纸制品厂主要从事土纸制造、包装装潢印

刷品印刷等，使用主要原材料包括竹、麻、石灰、树胶、油墨等，污染风险相对

较低，距离本地块较远。 

（4）其他污染源 

地块西南约 280m 处为历史耕地区域，考虑其面积不大、与地块距离较远，

根据污染物迁移特征，较难对地块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表 2.1–2 地块周边潜在污染源对地块影响分析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潜在污染源 生产状况 
与本地块位置

关系 

对本地块影响

程度 

1 北、西侧鱼塘 饲料、消毒杀菌剂 2016 年停产 北、西相邻 较高 

2 南侧宅基地 燃煤堆放及燃烧 2013 年拆迁 南、东相邻 较高 

3 

东南侧机加工企

业聚集区 

景财装饰材料 现状 东 150 低 

4 亚泰建材 现状 东 150 低 

5 邢振明五金经营部 现状 东 165 低 

6 
天津市展旭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现状 东 195 较低 

7 服装厂 停产 东 200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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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地块周边潜在污染源对地块影响分析汇总表 

序号 名 称 潜在污染源 生产状况 
与本地块位置

关系 

对本地块影响

程度 

8 砂石料厂 现状 东南 73 低 

9 
恒毅鑫装饰材料公

司 
现状 东南 180 较低 

10 
天津市静海水利钢

管厂 
停产 东南 290 较低 

11 天津市纸制品厂 现状 东南 370 较低 

12 
天津市威胜液压千

斤顶制造厂 
停产 东南 430 低 

13 
天津市振坤机械有

限公司 
停产 南 460 低 

14 门窗厂、砂石料厂 停产 南 380 低 

15 玻璃厂 现状 东 600 低 

16 泰旭机械有限公司 现状 东 550 低 

17 南侧耕地 农药、化肥使用 2013 年停产 西南约 280m 低 

2.1.4 污染物种类及分布 

地块内潜在污染具有显著分区特点，以北部的鱼塘、耕地，中、南部的宅基

地，以及中部的堆土区域为代表的。 

（1）地块北部历史宫家堡村鱼塘、耕地区域 

历史鱼塘潜在污染主要来自鱼虾养殖饲料和消毒药物。饲料主要污染物包括

铅、汞、镉、砷等，消毒药物污染物主要包括含汞、氯代烃等杀菌消毒成分，污

染物可能在底泥中累积。 

历史农作物种植过程中除草剂、杀虫剂的使用可能导致有机氯、有机磷等有

效分残留，以及化肥中的重金属砷、铅、镉等在土壤环境中富集。 

由于土层渗透性较差，污染可能发生的深度较浅，主要集中在浅部土壤，各

污染物水平分布特征应差异不大，污染特征相近。 

（2）地块中、南部宅基地区域 

宅基地区域由于历史上冬季燃煤的燃烧、煤渣堆放等，可能导致多环芳烃、

重金属铅、汞等随大气沉降作用在地块土壤中累积。 

由于土层渗透性较差，污染可能发生的深度较浅，主要集中在浅部土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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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水平分布特征应差异不大，污染特征相近。 

（3）地块中部填垫堆土区域 

于 2019 年地块中部逐渐有外来客土填垫，现状面积约 30000m2，高度约 1~2m。

堆土主要为周边建设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拆房土等，以粉质黏土土质为主，含混凝

土块、砖渣和石子等。堆填过程中机械运输作业等，可能存在汽柴油、润滑油等

跑冒滴漏的风险对浅层土壤地下水造成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污染识别分析工作，识别出地块及周边潜在污染源具有浅表分布的

特点，结合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土层垂向渗透性差、吸附能力较强的特点，初步

划定本地块内潜在污染物种类及分布特点见表 2.1-3。 

表 2.1–3 潜在污染物种类及分布 

序号 潜在分布区域 垂向分布深度 潜在污染物 

1 地块北部 浅部土壤、浅层地下水 

①耕地：滴滴涕等有机农药

残留、农药有机溶剂、重金

属砷、铅、镉； 

②鱼塘：铅、汞、镉、砷、

氯代烃等； 

2 地块中部 浅部土壤、浅层地下水 

①宅基地：铅、汞等重金属、

苯并（a）芘等多环芳烃； 

②堆土：石油烃； 

3 地块南部 浅部土壤、浅层地下水 
①宅基地：铅、汞等重金属、

苯并（a）芘等多环芳烃； 

 

2.2 地块污染初步概念模型 

通过对地块及周边历史和现状情况了解分析，确定潜在污染产生原因、污染

物种类、污染迁移转化规律、污染介质等，建立地块污染初步概念模型，指导水

文地质调查工作及土壤、地下水采样方案制定。 

（1）污染物特征及其在环境介质中的迁移分析 

本次工作识别出的潜在污染源均位于地表，污染物主要通过大气沉降、降雨

淋滤、入渗等方式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通过收集地块周边水文地质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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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带主要以粉质黏土土质的人工填土为主，潜水含水层上部则以黏性土为主，地

层渗透性差，水平渗透系数一般介于 10-6~10-7cm/s，垂向渗透系数一般约为

10-7cm/s，对阻隔污染物迁移起到一定作用。 

本地块识别出的重金属污染物在氧化遇水后多以溶解离子态随降雨入渗和

地下水运动而迁移扩散，但由于区域地层渗透性差、水力坡度较小，迁移范围有

限。有机污染物以苯系物、多环芳烃及石油烃类污染物为主，这一类污染物在水

中溶解度较小，在含量较低时多以土壤吸附为主，在含量较高时则主要以非水溶

性液体的形式迁移，但由于受到孔隙水含量、黏度、表面张力和相对渗透性等因

素影响，迁移更为缓慢，迁移范围小于重金属类污染物。 

（2）污染初步概念模型 

通过本次地块及周边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分析工作，初步判定

地块潜在污染区域、潜在污染物种类、污染产生方式，本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对应

第一类用地，因此污染受体按成人及儿童考虑。并结合污染物自身特性及水文地

质条件等因素，分析建立该地块污染初步概念模型见表 2.2-1。 

表 2.2–1 地块初步污染概念模型 

识别范围 潜在污染区域 潜在污染物种类 污染迁移方式 污染迁移转化条件 
污染

受体 

地 

块 

内 

鱼塘、耕地 

滴滴涕等有机农药

残留、农药有机溶

剂、重金属砷、铅、

镉、氯代烃等 

降雨淋滤、入渗 

① 离子态，迁移条

件差； 

② 吸附-解吸/非水

溶相，迁移条件

差 

成人 

儿童 
宅基地 

铅、汞等重金属、苯

并（a）芘等多环芳

烃 

外来堆土 石油烃 

地 

块 

周 

边 

相邻鱼塘 
铅、汞、镉、砷、氯

代烃等； 降雨淋滤、入

渗、坡面漫流、

地下水对流弥

散 

① 离子态，迁移

条件差； 

② 吸附 -解吸 /非

水溶相，迁移

条件差 

成人 

儿童 

相邻宅基地 

铅、汞等重金属、苯

并（a）芘等多环芳

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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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采样调查及分析 

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是在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础上，结合地块水

文地质条件，根据原地块使用功能和污染特征，对地块内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

土壤和地下水进行采样，并对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初步判断本项目地块内是否存

在污染、污染程度及污染范围。 

3.1 采样调查方案 

3.1.1 土壤、底泥采样调查方案 

（1）点位布设依据 

在充分的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结合地块水文地质调查

结果，通过污染识别确定调查重点，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等制定布点

及采样调查工作方案。 

（2）点位布设原则及方案 

地块总调查面积 152701.2m2。地块历史功能分区为北部鱼塘、耕地，中南

部宅基地，考虑潜在污染面状分布的特点，主要采用“系统布点法”以 75m×75m

网格间距布设调查采样点，在此基础上，兼顾地块形状、面积、功能等优化调整

监测单元进行点位布置，本次共布设调查点 29 个，编号 T1~T29。考虑到地块大

面积分布地表水约 47000m2，因此，视地块实际情况将相应区域网格内的调查点

设置为底泥采样点，T5、T10、T13、T15、T16、T19、T22、T23、T24、T25、

T28 共 11 处设置为底泥采样点。各采样点位平面位置见图 3.1-1。 

一般情况下，需在地块外部区域设置对照监测点，但考虑到本地块及周边大

范围区域具有相同的土地利用历史和功能，周边区域开发程度大于本地块，未经

扰动的裸露土壤较难获得，故不考虑设置对照监测点。 

（3）垂向采样方案 

①通过污染识别工作，地块内历史潜在污染源位于地表，表层土一般在埋深

0.5m 以内采样；地表水域调查点位采集 0~15cm 表层底泥样品。 

②土壤采样孔深度需穿透填土层揭示天然沉积土层，尤其对于地块中部局部

填垫堆土，由于堆填后地面高度增加 1~2m，加深相应区域的钻孔，并保证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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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间距不超过 2m。故该区域的钻孔 T11、T12、T17 适当加深钻孔深度至揭示

天然土层。 

③由于地块局部有已填垫的历史坑塘，在钻孔揭示原坑底层位时应采集相应

样品。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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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土壤、底泥采样点信息表 

编号 孔 性 
深度 

（m） 

X 

（m） 

Y 

（m） 

地面高程 

（m） 
关注区域 关注污染物 

T9 土壤采样点 4.0 4307026.15  512294.68  2.39  
宅基地 

机物 11 项）、石油

烃（C10~C40）进行

筛选监测； 

②历史耕地区域的

T1~T8、T14 点位对

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 ） 》

（GB36600-2018）

表 2 其他项目有机

农药 14 项进行筛

选监测； 

③所有土壤、底泥

样品均监测 pH 作

为辅助判断指标。 

T10 底泥采样点 / 4306922.94  512293.45  1.16  

T11 土壤采样点 7.0 4306961.83  512248.97  2.69  宅基地、填

垫土 T12 土壤采样点 7.0 4307007.66  512182.77  2.97  

T13 底泥采样点 / 4307053.16  512121.29  1.10  宅基地 

T14 土壤采样点 4.0 4307096.77  512052.12  1.48  鱼塘、耕地 

T15 底泥采样点 / 4307038.37  512007.74  1.10  
宅基地 

T16 底泥采样点 / 4306994.23  512071.96  1.10  

T17 土壤采样点 5.0 4306940.47  512140.23  2.29  宅基地、填

垫土 T18 土壤采样点 4.0 4306892.56  512205.59  1.45  

T19 底泥采样点 / 4306852.12  512266.14  1.16  

宅基地 

T20 土壤采样点 3.0 4306787.67  512222.25  1.49  

T21 土壤采样点 4.0 4306828.72  512156.39  1.81  

T22 底泥采样点 / 4306879.66  512092.76  1.10  

T23 底泥采样点 / 4306924.14  512022.41  1.11  

T24 底泥采样点 / 4306968.29  511956.20  1.10  

T25 底泥采样点 / 4306913.31  511918.40  1.10  

T26 土壤采样点 4.0 4306855.43  511974.10  2.03  

T27 土壤采样点 6.0 4306817.78  512056.11  1.67  

T28 底泥采样点 / 4306786.78  512120.04  0.80  

T29 土壤采样点 7.0 4306748.66  512180.51  0.97  

3.1.2 地下水、地表水采样调查方案 

（1）点位布设依据 

在充分的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结合地块水文地质条件，

通过污染识别确定调查重点，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等制定地下水、地表水布

点及采样调查工作方案。 

（2）点位布设原则及方案 

地块中、西部大面积分布地表水，地下水、地表水联系较为密切，因此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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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水文地质特点及历史功能分区布设地表水、地下水监测点。 

地下水采样点依据地块实际陆地区域分布及地块历史功能，在地块北部鱼塘、

耕地区域布设、地块中南部宅基地区域、地块中部填垫堆土区域共布设地下水监

测井 6 口，分别编号 T1、T4、T6、T12、T27、T29。 

地表水区域按其面积、分布特点等共设置 11 个采样点，编号 T5、T10、T13、

T15、T16、T19、T22、T23、T24、T25、T28。 

各采样点位平面位置见图 3.1-1。 

（3）监测井结构设置 

①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的主要为潜水区段，浅部各土层的垂向渗透系数相对

较低，尤其以全新统上组陆相冲积层（Q4
3al）粉质黏土（地层编号④1）为明显，

垂向渗透系数一般约 10-7cm/s，污染物迁移条件较差，污染物易在此阻隔富集，

因此需重点关注该区段地下水。 

②为防止监测井过深、进水段过长对污染物起到人为稀释作用，本次调查中

地下水监测井进水段最长不超过 6.0m。 

③重金属污染物一般在地下水中以溶解离子态存在，分布较均匀，石油烃等

有机污染物密度均小于水，因此采样位置设置在地下水位以下 0.5m 处，每井采

集 1 组地下水样品。 

（4）监测方案 

地下水、地表水的水质监测项目与土壤、底泥监测项目与监测原则保持一致。

监测项目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进行筛选监测外，还对《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2 其他项目有机农药 14

项、石油烃（C10~C40））进行监测。此外，针对地表水还监测了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作为辅助判断指标。地下水、地表水采样点信息见

表 3.1-2。 

表 3.1–2 地下水、地表水采样点信息表 

编号 孔 性 
井/水深 

（m） 

X 

（m） 

Y 

（m） 

地面/水

面高程 

（m） 

关注区域 关注污染物 

T1 地下水采样点 7.0 4307182.82  512217.18  1.36  
鱼塘、耕

地 
①所有水质样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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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地下水、地表水采样点信息表 

编号 孔 性 
井/水深 

（m） 

X 

（m） 

Y 

（m） 

地面/水

面高程 

（m） 

关注区域 关注污染物 

T4 地下水采样点 7.0 4307094.58  512341.53  1.62  
鱼塘、耕

地 

参照《土壤环境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 试 行 ） 》

（GB36600-2018）

中表 1 基本项目 45

项（包括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

机物 11 项）、石油

烃（C10~C40）进行

筛选监测； 

②地表水、北部耕

地 区 域 点 位 对 照

《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 ） 》

（GB36600-2018）

表 2 其他项目有机

农药 14 项进行筛

选监测； 

③所有地表水样品

均 监 测 化 学 需 氧

量、五日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指

作 为 辅 助 判 断 指

标。 

T6 地下水采样点 7.0 4307144.37  512084.20  1.63  
鱼塘、耕

地 

T12 地下水采样点 7.0 4307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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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初步调查采样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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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检测结果中，pH 介于 6.8~7.2 之间，砷的检出率为 33.3%，检出最大

值是 0.009mg/L，镉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132mg/L，铜的检出率

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276mg/L，铅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201mg/L，镍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998mg/L，汞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019mg/L，其余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挥发性有机物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半挥发性有机物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有机农药类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石油烃（C10-C40）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10mg/L。 

地表水检测结果中，pH 介于 7.4~8.0 之间，砷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

值是 0.0051mg/L，镉的检出率为 18.2%，检出最大值是 0.00007mg/L，铜的检出

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383mg/L，铅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061mg/L，镍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00208mg/L，汞的检出率为

81.8%，检出最大值是 0.00033mg/L，其余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挥发性有机物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半挥发性有机物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有机农药类各项监测指标均低于方法检出限。 

石油烃（C10-C40）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15mg/L。 

辅助判断指标 BOD5 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14mg/L，化学需氧量

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42mg/L，氨氮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

是 0.499mg/L，总磷的检出率为 100%，检出最大值是 0.98mg/L。由于地块内地

势低洼，西侧七排干渠行洪水漫、降雨积水在地块内局部地势低洼区域蓄积形成，

多数时间地块内地表水基本无流动性，自净能力差，导致水体化学需氧量等指标

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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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土壤筛选值标准（第一类用地）及方法检出限 

序号 污染物类型 类别 项目 筛选值（mg/kg） 

32 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甲苯 1200 

33 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对、间二甲苯 163 

34 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邻二甲苯 222 

35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硝基苯 34 

36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苯胺 92 

37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2-氯酚 250 

38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苯并（a）蒽 5.5 

39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苯并（a）芘 0.55 

40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苯并（b）荧蒽 5.5 

41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苯并（k）荧蒽 55 

42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䓛 490 

43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二苯并（a，h）蒽 0.55 

44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茚并（1，2，3-cd）芘 5.5 

45 半挥发性有机物 基本项目 萘 25 

46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阿特拉津 2.6 

47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氯丹 2 

48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p，p’-滴滴滴 2.5 

49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p，p’-滴滴伊 2 

50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滴滴涕 2 

51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敌敌畏 1.8 

52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乐果 86 

53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硫丹 234 

54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七氯 0.13 

55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α-六六六 0.09 

56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β-六六六 0.32 

57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γ-六六六 0.62 

58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六氯苯 0.33 

59 有机农药 其他项目 灭蚁灵 0.03 

60 石油烃 其他项目 石油烃（C10~C40） 826 

 

（2）地下水质量评价标准 

依据天津市浅层地下水矿化度和氟离子含量分布图，天津市该区域浅层地下

水溶解性总固体含量介于 1g/L~5g/L，且原生氯化物、硫酸盐、氨氮等含量较高

（个别地区达到 V 类），无饮用开发功能，不属于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及其保护

区，因此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进行评价。

上述标准中均未列出的石油烃指标尚无国家标准，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

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2020 年 3 月）选取用地性质对应的第一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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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5.1 调查结论 

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位于天津市静海区静海新城东区秀水路南侧、湘

江道西侧，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总面积 152701.2m2，其中，界内使

用面积 148422.8m2，界外处理面积 4278.4m2。地块原为天津市静海区宫家堡村

集体土地。受天津市团泊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为查清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历史活动是否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是否满足未来规划用地性质

下的人体健康风险要求，根据国家、天津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天津市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津静（挂）2021-20 号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报告。 

地块原为宫家堡村集体土地，中、南大部为宫家堡村宅基地，北部为鱼塘。

原鱼塘区域于 2006~2007 年填垫，填垫后 2011 年至 2016 年有种植历史，主要种

植玉米；原宅基地区域于 2013 年开始陆续收储整理，原有住宅房屋拆除，进行

了平整。2019 年地块中部逐渐有外来客土填垫，堆土主要为周边建设开发过程

中产生的拆房土等，以粉质黏土土质为主，含混凝土块、砖渣和石子等。同时由

于地块地势较低，收储闲置后，地块西侧相邻七排干渠随着雨季行洪排涝、地块

降雨积水等原因，于 2019 年开始在地块中西部形成面积较大的水塘。地块内历

史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地块至今尚未进行再开发建设。 

地块北部历史鱼塘区域潜在污染主要来自鱼虾养殖饲料和消毒药物。饲料主

要污染物包括铅、汞、镉、砷等，消毒药物污染物主要包括含汞、氯代烃等杀菌

消毒成分，污染物可能在底泥中累积。历史农作物区域种植过程中除草剂、杀虫

剂的使用可能导致有机氯、有机磷等有效分残留，以及化肥中的重金属砷、铅、

镉等在土壤环境中富集。地块中、南部约 11.5 万平方米的区域原为宫家堡村宅

基地，宅基地区域于 2013 年开始陆续收储整理，原有住宅房屋拆除，进行了平

整。由于历史上冬季燃煤的燃烧、煤渣堆放等，可能导致多环芳烃、重金属砷、

铅、镉、石油烃等在土壤环境中累积。于 2019 年地块中部逐渐有外来客土填垫，

现状面积约 30000m2，高度约 1~2m。堆土主要为周边建设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拆

房土等，以粉质黏土土质为主，含混凝土块、砖渣和石子等。堆填过程中机械运

输作业等，可能存在汽柴油、润滑油等跑冒滴漏的风险对浅层土壤地下水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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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由于土层渗透性较差，污染可能发生的深度较浅，主要集中在浅部土壤，

各污染物水平分布特征应差异不大，污染特征相近。 

地块周边北侧区域历史上主要为团泊村鱼塘、宅基地，鱼塘区域分别于 2007

年建成美湖院住宅小区、于 2016 年建成紫乐澜轩住宅小区；宅基地部分于 2016

年陆续拆迁后闲置至今。地块西侧区域历史上为宫家堡村鱼塘，于 2019 年建成

紫乐澜庭住宅小区。地块南侧区域历史上为宫家堡村宅基地、耕地、鱼塘，宅基

地、耕地鱼塘区域于 2013 年陆续拆迁整理后闲置至今。地块东、南侧 150~460m

为建材、机加工企业聚集区，主要包括天津市展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恒毅鑫装

饰材料公司等 11 家小型企业，该区域内企业大部分已停产待拆迁。此外，地块

东南 73m 有现状砂石料厂、东 550~600m 有现状玻璃厂、泰旭机械有限公司。地

块东侧约 270m 处历史上为宫家堡村鱼塘、耕地，于 2013 年前后建成中惠团泊

湾住宅小区。经综合分析，除相邻鱼塘、宅基地外其他潜在污染对本地块影响较

小。 

在掌握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地块相关信息、现场踏勘情况分析的基础上，依

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

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12）等制定布点及采样调查工作方案。本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采用系统布点法（75m×75m 网格）进行调查点位布设，布设 18 个

土壤监测点，采样孔深度范围 4.0m~7.0m，共采集送检 81 组土壤样品；布设 11

个底泥监测点，采集表层底泥，共采集送检 11 组底泥样品；布设 6 个地下水监

测点，地下水监测井建井深度为 6.0m~7.0m，共采集送检 6 组地下水样品；布设

11 个地表水监测点，共采集送检 11 组地表水样品。监测指标包括 pH、重金属

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石油烃（C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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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 IV 类标准进行评价。上述标准中均未列出的石

油烃指标尚无国家标准，参照《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

指标》（2020 年 3 月）选取用地性质对应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地块

内地表水无饮用功能，地块不属于饮用水源地及其保护区，因此，对检出污染物

环境质量评价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限值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本地块调查监测数据的风险筛选结果表明，土壤、底泥中本次监测的重金属

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污染物及石油烃类均未

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中本次监测的重金属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

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污染物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Ⅳ类标准限值，石油烃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

指标》（2020 年 3 月）中对应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表水中本次监测的重金

属及无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农药类污染物均未超过《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Ⅴ类标准值。 

本地块检出的关注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相应筛选值或标准限值，并经过不确

定性分析，无需开展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地块总体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

接受，符合当前规划为“居住用地”的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要求。 

5.2 建议 

（1）本次调查评估结论仅适用于当前规划用地性质，若未来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评估。 

（2）建议做好地块的封闭管理工作，确保不发生任何不符合本地块规划用

途的占用地块、堆填等情况，防止对本地块造成污染。 

（3）地块内地表水未来如需外排，应根据排放去向（如排入其他地表水、

排入污水管网等），按照国家、天津市相关污水排放的环境管理要求执行。 

（4）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地块内坑塘底泥如需进行清淤等处理处置，应

按照国家、天津市的环境管理要求运送至指定污泥处理厂进行处理。 

（5）用地单位若在后期开发建设过程中发现异常气味、颜色等情况，应及

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报。 


